
耗时 13 年 骗走 3900 余万元

精心设计骗局 一人分饰多角

（接上期）

21.�故意泄露传染病人、 病原携带

者、疑似传染病人、密切接触者涉及个

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的。 违反《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处 5 日以下

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

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国家机关或者教育、医

疗等单位在履行职责服务过程中获得

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

他人，情节严重的，可能涉嫌违反《刑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构成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

22.�疫情防控期间，故意伤害医务人

员造成轻伤以上的严重后果， 或者对医

务人员实施撕扯防护装备、 吐口水等行

为，致使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

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构成故意伤害罪；随意殴打医务人员，情

节恶劣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二百

九十三条，构成寻衅滋事罪；采取暴力或

其他方法公然侮辱、恐吓医务人员，情节

严重或情节恶劣的， 可能涉嫌违反《刑

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百九十三条，

构成侮辱罪或者寻衅滋事罪。

2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违反首诊负

责制，擅自接诊发热病人，造成严重后

果的。 将依法暂停业务活动或者吊销执

业许可证。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

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

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

治罪。

24.�违反疫情防控规定， 乱扔口罩、

防护服等医疗防护用品等，违反传染病防

治法等疫情防控规定，随意处置含新型冠

状病毒病原体的医疗防护用品、 器材、医

疗生活废物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严重

污染环境的。 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

百三十八条，构成污染环境罪。 故意投放

新冠肺炎病原体， 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致

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一百一十四

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

25.� 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拒绝或者擅

自脱离隔离治疗的，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

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 违反《传

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可由公

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

措施。

26.�检测机构未经检验检测出具检

验检测结果报告或出具虚假检验检测

结果报告，或者制售或购买虚假检验检

测结果报告，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

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可能涉嫌违反

《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

27.� 在疫情期间， 故意传播新冠肺

炎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如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者抗拒疫情防控措施， 故意传

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原体危害公

共安全， 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

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 并进

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拒绝隔

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

疗， 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可能涉

嫌违反《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

一十五条， 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

28.� 从事实验、保藏、携带、运输传

染病菌种、毒种的人员，违反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造成传染病菌种、

毒种扩散， 后果严重的。 可能涉嫌违反

《刑法》第三百三十一条，构成传染病菌

种、毒种扩散罪。

29.�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在出入

境时采取逃避、蒙混或者其他手段，不接

受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对人身或者物品的

医学检查、 卫生检查和必要的卫生处理，

以及其他违反应当接受国境卫生检疫义

务，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的。 可能涉嫌违

反《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条，构成妨害国境

卫生检疫罪。

30.� 对输入《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规定的禁止进境物逃避检疫，或者对特许

进境的禁止进境物未有效控制与处置，导

致其逃逸、扩散的。 可能涉嫌违反《刑法》

第三百三十七条， 构成妨害动植物防疫、

检疫罪。 （全文完）

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安全，请广大群

众提高疫情防控意识，对拒不配合疫情防

控工作的，警方将依法追究责任，推动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 （来源： 成都发布）

疫情防控期间，这 30种行为将承担法律责任

（下）

警方提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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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徐汇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诈

骗案中， 年过半百的公司董事闫老先生

结识了杨某，杨某声称可以为其“牵线搭

桥”承揽工程项目。 然而这位“朋友”竟通

过编造事实，一人分饰多角等方式，在长

达 13 年间让闫先生对其深信不疑，最后

总共诈骗了 3900 余万元。

2006 年， 时任公司董事的闫先生经

朋友介绍认识了杨某， 两人一来二去成

了朋友。 2009 年起，杨某开始为闫先生介

绍建筑工程项目，杨某说，姐姐是在某集

团公司担任要职， 可以通过她的关系帮

闫先生承揽建筑工程。 闫先生心想，三年

的朋友，大家关系这么好，便欣然接受。

然而， 杨某的姐姐并无渠道为闫先

生介绍工程，她也不认识闫先生，这一切

都是杨某编造的谎言。 而这，只是杨某诈

骗的开始。

杨某先是给闫先生介绍两处动迁安

置房工程，并亲自带闫先生去工地实地考

察，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这个工程是姐姐

公司的项目，可以承包给闫先生做。 闫先

生信以为真。 之后杨某开始以各种招待

费、好处费、送礼等各种理由向闫先生索

要钱款， 每次 2 万元、3 万元、5 万元、10

万元、20 万元不等，还有消费卡等。 为了

促成“生意”，闫先生没有过多怀疑。

事实上这两个工地的项目与杨某姐

姐公司并没有关系，杨某只是随意找了两

处工地， 谎称介绍给闫先生以骗取其信

任，随即以各种理由诓骗钱财。

杨某先后介绍给闫先生的几个项目

当然一直没有承接下来，闫先生提出要见

杨某的姐姐，杨某便给闫先生一个联系方

式，自称是其“姐姐”的。 闫先生便和杨某

“姐姐”相识，通过杨某和其“姐姐”的关系

又结识了杨某姐姐公司的“领导”。

平日里，闫先生大都通过短信与他们

联系，偶尔与姐姐的“领导”打打电话，并

未见过面。 联系过程中，杨某和他“姐姐”

通过介绍工程项目，不断以各种名义向闫

先生要招待费、送礼费、打点费等。 然而

面对工程问题，他们却总是以各种理由推

辞回避。

其实杨某介绍给闫先生认识的人都

是杨某假扮的。 期间，杨某购买了三个不

同的手机号，分别扮演自己的姐姐、姐姐

所在公司领导、老总等角色，以电话、短信

等方式与闫先生联系，虚构可以帮助闫先

生承接建筑工程借机骗钱，闫先生却深信

杨某不会害他，未曾怀疑。 13 年间，杨某

从闫先生处累计骗取 3900 余万元， 而他

承诺的工程项目一个也未落实。

在家属的提醒下， 闫先生才向公安

机关报警。 经查，杨某有诈骗前科。 据杨

某交代，他在十几年间，通过各种手段骗

取钱财后，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钱都

被其享乐挥霍一空。 到案后，杨某认罪认

罚， 在家属的帮助下， 赔偿了闫先生 20

万元。 该案因为时间跨度长，涉案金额特

别巨大，最终经徐汇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十

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六十万元。

我们在日常交友过程中， 要擦亮眼

睛，不要盲目相信他人，尤其对于不断以

各种名义向你索要钱财的“朋友”，更要提

高警惕，认真甄别，以防被骗。 尤其是老

年群体因缺乏警惕性， 容易轻信于他人，

是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目标，更要提升防

范意识， 加强对诈骗伎俩的识别能力，守

好“钱袋子”。

对此要提醒老年人加强信息保护，

警惕陌生短信、电话，遇事要多与家人沟

通。 建议家人也多向老年人讲解目前的

新型诈骗手段， 提醒老年人提高防范诈

骗意识。

本案中提及的工程项目，一定要通过

招投标这样的正规渠道。 必要的时候应

该亲自去招投标单位确认工程的真实性，

千万不要盲目听信他人，以免上当受骗。

记者 汪晓 通讯员 沈佳青

当前， 不少犯罪分子

会利用老年群体大多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和信息不对

称等因素， 根据诈骗“剧

本”，用 AI 虚拟合成功能，

通过变声换脸等方式，伪

装成老年人的亲朋好友、

上司领导等， 诱使老年人

轻信，以骗取老年人钱财。

检察官提示 >>>

检察官提醒 >>>

放心，交给我，

我来帮你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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